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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贫发〔2020〕6号

关于印发《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

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镇党委和人民政府，黎明农场党委和管委会，县委和县级国

家机关各部委办局，各人民团体，企事业单位，省州驻县单位：

经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，现将《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

转移就业工作的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勐海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

2020年 3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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勐海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 3月 19日印发



— 3 —

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

的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，不

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，切实发挥转移就业增收在脱贫攻坚工作中

的重要作用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深

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和省、州脱贫攻坚

工作各项要求，以促进农村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为出发点，以实

现“就业一人、脱贫一户、带动一片”为目标，按照精准找问题、

精准定措施、精准抓落实的思路，进一步细化责任，建立健全长

效机制，确保就业扶贫取得实效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建立县、乡（镇）、村委会、村民小组四级联动开展农村劳

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新机制，成立县级指挥部，建设一支基层农村

劳动力信息调查员队伍，进一步明确职责，压实责任。确保真实、

全面的掌握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；确保准确、全面掌握

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就业状况、务工收入情况；确保转移就业供

求信息无缝对接，使每一位有转移就业意愿的劳动者及时实现就

业；确保完成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信息平台的数据录入、更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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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大数据平台有效管理和使用。

三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建立一支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调查员队伍

打造一支乡镇、村委会、村民小组都有专人负责的勐海县农

村劳动力转移信息调查员队伍，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实行专人负责

的网格化管理模式，确保不留死角，做到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

业情况底数清、情况明，数据实时更新、动态管理。

1. 各乡镇成立就业工作领导小组。由乡镇党委书记任组长，

负责全面摸清辖区处于劳动年龄内的劳动力资源底数，统计辖区

内劳动者，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劳动者转移就业状况、收入情况，

掌握劳动者就业需求，传递就业岗位信息，组织、输送劳动者转

移就业。宣传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优惠政策，帮助辖区内转移就

业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开展补贴申报工作。定期分析研判辖区

内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情况，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组织

化程度。同时，负责对辖区内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进行有计划、

有组织的宣传发动和安排实施。

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，由各乡镇一名分管领导担任转移就

业信息调查组组长，并指定一名专职联系员，负责转移就业、技

能培训信息传递、数据上报等工作。

2. 每个村委会指定一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调查负责

人，负责组织各村民小组信息调查员按要求对所属区域内劳动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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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移就业状况、收入情况开展全面细致的调查工作；负责转移就

业补贴政策的宣传，负责帮助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申

报相关补贴。负责对农村劳动力信息数据平台中的数据进行核实，

确保数据真实，实现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信息平台数据两周更

新一次、实时动态管理的工作目标。负责收集、汇总、上报农村

劳动力转移就业相关工作数据。

3. 每个村民小组指定一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调查员，

专职负责开展所属辖区劳动力资源信息调查工作；负责对建档立

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情况、务工收入情况进行全面、细致的调

查、登记工作。负责转移就业补贴政策的宣传，负责帮助符合条

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收集申报优惠补贴相关材料，确保辖区

内符合补贴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应补尽补。负责村民转移就业意

愿摸底、转移就业岗位一对一推荐、云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信息

平台数据录入等工作。

（二）充分依托驻村工作队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

脱贫攻坚工作队驻村期间，明确一名工作队员负责帮助、指

导农村劳动力转移信息调查员共同开展辖区内农村劳动力转移

就业工作，要重点做好辖区内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去向、

收入情况调查，填写《勐海县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

统计表》，每半月上报一次。要负责指导村委会、村民小组两级

信息调查员下载安装、熟练使用信息平台手机 APP，掌握农村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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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力资源信息调查、数据采集、汇总上报的工作方法，确保数据

实时更新。

（三）探索建立村级劳务合作社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组

织化程度工作模式

选取劳动力转移人数较多的村委会作为试点，成立劳务合作

社，由县农业农村局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指导村委会组建村

级劳务合作社，乡镇人民政府统筹，村委会自主管理，县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供业务支持。试点取得成功后，以点带面辐射

全县，以劳务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全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

作跨上一个新台阶。

（四）人社部门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

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作专班，负责全县劳动力转移就

业业务指导工作。

1. 对基层信息调查员组织开展集中培训。分批次组织基层

信息调查员开展劳务经济人培训，安排培训机构组织专业老师进

行业务讲解，通过培训授予每一名基层信息调查员农村劳务经济

人资质，在提升基层调查员综合素质的同时，结合对农村劳务经

济人相关补贴政策的执行进一步调动基层信息调查员工作积极性。

2. 组织开展现行优惠政策解读培训。由业务骨干组成政策

宣讲小组，对所有乡镇开展政策宣讲巡回培训，面对面、点对点

开展优惠政策宣传、解读工作，确保每一名基层信息调查员准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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掌握劳动力转移政策，熟练掌握业务流程。

3. 搭建劳动力转移供需对接平台。广泛与县内外企业对接

用工需求，积极收集、开发省外大型用工企业岗位，定时向乡镇

推送，帮助有就业需求的劳动者与企业达成用工协议，搭建劳动

者与企业之间的高效对接平台。

（五）各乡镇进一步抓好工作落实，确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

业工作有序推进

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开展辖区内的技能培训、农村劳动

力转移就业、留守老人儿童关心关爱工作。

1. 各乡镇根据每个村产业发展不同需求，对村民培训意愿

开展摸底，并提出初步培训计划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人

社部门根据实际情况选定有资质的培训机构，与各乡镇政府确定

培训时间，在各乡镇有组织有准备的情况下进村开展技能培训工作。

2.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开发、收集县内外就业岗位

对乡镇进行发布，各乡镇针对辖区内有外出务工意愿群体进行摸

底调查并有针对性开展岗位推荐工作，在劳动者与企业达成就业

意向后，由乡镇人民政府牵头组织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配

合服务，共同开展劳动力有序组织输出工作。

3. 各乡镇牵头，县民政局、县教育局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、县妇联、团县委等部门配合，针对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家

中留守老人、儿童制定关心、关爱工作方案，确保劳动者外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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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无后顾之忧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乡镇于 2020年 3月 20日前完成机构组建，明确各

级负责人员，以文件形式通过公文交换系统报送至县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局办公室。

（二）各乡镇要统筹力量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调查、

登记、更新工作，首次数据更新于 3月 30日前完成，其后每月

15日、30日完成一次，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汇总。对未

按要求完成数据更新的乡镇进行通报。

五、考核机制

（一）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情况纳入乡镇年度脱贫攻坚

成效考核指标。

（二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每半个月负责对工作进展情

况进行一次调度，及时指导、督办乡镇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进度，

将工作情况形成报告后报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附件：勐海县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状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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